茂名红狮水泥有限公司茂名广港码头超峰建材中转库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2026年3月20日，茂名红狮水泥有限公司组织召开茂名红狮水泥有限公司茂名广港码头超峰建材中转库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验收组成员由茂名红狮水泥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广东中科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等代表及特邀的3名专家组成。验收组现场核实了项目配套的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及指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等，经认真讨论后形成了现场验收意见。验收意见如下：
1、 工程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茂名广港码头超峰建材中转库项目位于广东省茂名市滨海新区广港码头内的场地（E111°17'1.989″，N21°26'29.428″）。项目建设300万吨水泥中转库1个，总用地面积30940.7m2，主要建设4个直径25m的进口52.5水泥库；3个直径18m的辅料储库（石灰石粉储库、粉煤灰储库、矿渣储库）；4个直径18m的成品水泥库；水泥混料车间400m2；电气室、中控室2座，总建筑面积850m2，配套水泥包装及装车区2091m2，转运站、斗提框架284m2，空压机站48m2，汽车衡3处共189m2。配套建设内部道路广场、停车场、绿化等。同时配置卸船机、水泥混料机、自动包装机等相关工艺设备。本项目总投资28010.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600万元，占总投资的5.71%。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bookmark: _Hlk196120960]2021年9月，茂名红狮水泥有限公司委托广州市闰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环评报告表的编制，2021年9月17日经茂名市生态环境局以茂环(滨海新区)审[2021]4号文通过审批，同意该项目建设。该项目于2021年10月开工建设，并于2023年2月16日取得排污许可证（91440900MA55B45DX2001P）。项目于2023年2月竣工并开始调试运行。
2026年2月，茂名红狮水泥有限公司委托广东中科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开展验收监测工作，根据监测结果，由茂名红狮水泥有限公司编制本验收监测报告。
（三）投资情况
项目工程实际总投资28010.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600万元，占总投资的5.71%。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废气、废水、噪声、固废治理设施。
2、 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址等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基本一致。
实际建设变动如下：
（1）项目环评申报单位为茂名广港码头有限公司，后委托茂名红狮水泥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经营管理，因此已将该项目的建设单位由原来的“茂名广港码头有限公司”变更为“茂名红狮水泥有限公司”。项目只变更建设单位名称，其他建设内容、建设地点、生产规模及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等均不变化。
（2）环评中水泥包装废气排放高度为30米，实际建设中为28米，高度降低10%以内，不属于重大变动。
（3）环评中冲洗废水和实验室养护废水经三级沉淀池预处理后排入茂名滨海新区自来水投资有限公司电城水质净化厂，实际建设情况为冲洗废水和实验室养护废水经三级沉淀池预处理后回用于厂区的冲洗，属于减少污染物排放，不构成重大变动。
以上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3、 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一）废气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
排放情况：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车辆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和汽车尾气。
废气治理：
①本项目混料、成品包装、袋装成品发运产生的粉尘由集气罩收集，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3个高空排气筒排放，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2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②汽车尾气通过自然通风扩散及厂区绿化处理措施后无组织排放；
③项目生产过程中原、辅料卸料和储存成品储存产生的颗粒物经脉冲式布袋除尘器收集后掉落到原辅料成品筒仓内，未经收集的在厂内无组织排放，成品散装产生的粉尘通过输料口与粉罐车紧密连接、在卸料区加装喷淋系统等治理措施降低粉尘逸散，车辆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扬尘通过厂区道路硬底化、定期洒水、清扫等措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厂界颗粒物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2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二）废水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场地冲洗废水和实验室废水。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满足《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中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排入电城水质净化厂，尾水通过南海涌排入博贺港东港口区海域。场地冲洗废水和实验室废水经三级沉淀池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20）中道路清扫用水标准后回用于厂区冲洗。
（三）噪声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卸船机、混料机、包装机、设备风机、运输车辆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拟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主要包括选用低噪音设备消声减震、合理布局、建筑隔声、加强操作管理和维护、控制车速和禁止鸣笛等。项目东、南、北厂界噪声需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要求，西边厂界噪声需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要求。
（四）固废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员工生活垃圾、沉淀池沉渣、化粪池污泥、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和实验水泥块。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化类池污泥委托吸污车定期清运；沉淀池沉渣定期清掏，脱水后回用于生产，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实验水泥块用实验室小型球磨机打磨成粉状回用于生产。
（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已按《茂名红狮水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茂名广港码头超峰建材中转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的要求落实。
4、 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有组织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混料搅拌废气处理后采样口1#（DA001）颗粒物检测浓度1.6~2.5mg/m3，水泥包装废气处理后采样口2#（DA002）颗粒物检测浓度2.7~3.6mg/m3，水泥袋装发运车间废气处理后采样口3#（DA003）颗粒物检测浓度1.1~1.6mg/m3，均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2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2、无组织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厂界无组织颗粒物监测点浓度扣除参照点浓度为0.168L～0.230mg/m3，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2013）表3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0.5mg/m3）要求；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浓度监测最高值为0.314mg/m3，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表2限值（1.0mg/m3）要求。
3、废水
监测结果表明，①生活废水处理后排放口各污染物排放浓度：pH 值6.8～6.9（无量纲）；悬浮物58～80mg/L；五日生化需氧量126～148mg/L；化学需氧量350～409mg/L；动植物油261～268mg/L；氨氮56.3～63.6mg/L；总磷7.16～8.62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3.98～4.52mg/L。
生活废水处理后排放口各污染物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②生产废水三级沉淀池处理后排放各项污染物浓度为：pH值7.7~7.9；溶解氧7.1~7.3mg/L；浊度8.4~	9.5NTU；色度2；臭和味无；五日生化需氧量4.9~5.8mg/L；氨氮0.229~0.356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未检出；铁0.00810~0.113mg/L；溶解性总固体245~283mg/L；总氮3.98~4.52mg/L。
生产废水经三级沉淀池处理后各项污染物浓度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中道路清扫用水标准。
4、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厂界西侧噪声昼间54～56dB（A），夜间51～52dB（A），西侧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其余厂界噪声昼间54～63dB（A），夜间45～53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5、固废
本项目固体废物管理已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一般固废的暂存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相关要求。
（二）污染物排放总量
①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项目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后通过市政管道排入茂名滨海新区自来水投资有限公司电城水质净化厂；场地冲洗废水和实验室养护废水经三级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厂区冲洗，不单独申请污水总量控制指标。
②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颗粒物：2.582t/a；
本次验收核算颗粒物排放总量为2.388t/a，未超过总量控制指标。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
5、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6、 验收结论
茂名红狮水泥有限公司茂名广港码头超峰建材中转库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基本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配套建设并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验收合格，同意主体工程正式投入运营。
7、 后续要求
（一）加强环境设施维护与管理，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二）按证依法排污，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专家签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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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页 共10页

[bookmark: _GoBack]

